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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技术规范》报批稿 

山东省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鲁质监标字[2015]441 号批复，《沥青路面厂拌热再

生技术规程》列入 2015年山东省地方标准制定计划。 

本文件由山东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山东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二）起草单位、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1.起草单位 

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院、高德公路建设（德州）有限公司、山东瑞泰建设有限

公司、济南金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山东大学、山东交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昆嵛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山东路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山东省交通工程监理咨询有

限公司 

2.起草人 

马士杰、董昭、卢忠梅、徐达晖、李栋、姚占勇、徐书东、姚宏达、王磊、胡

善海、柳久伟、安平、高慎亮、张吉喆、卢键、张国强、韦金城、董凤军、张志

刚、曲福伟、范文成、艾现鹏、吕健涵、郝继刚、齐庆辉、李明珠、金星、付建

村、曹洪林、姚爱超、张兆杰、孙强、苏春华、孙兆云、张晓萌、李作钰、胡家

波、张磊 

3.任务分工 

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院主要负责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的起草修改完善、征求意

见的汇总、归纳和处理。高德公路建设（德州）有限公司、山东瑞泰建设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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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济南金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标准的立项需求调研、标准编制进度把

关、协助征集相关单位意见等事项。山东大学、山东交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昆嵛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山东路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山东省交通工程监理咨询有

限公司主要为本标准的技术指标、施工工艺、技术参数验证提供项目支持。其中：

马士杰担任标准起草组组长，全面组织、协调标准的编制工作。董昭负责起草本标

准，策划并实施相关参数的验证。卢忠梅、徐达晖、李栋、姚占勇等对标准技术内

容以及与公共机构相关标准总协调进行把关，对地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徐书东、

姚宏达、柳久伟、孙强等负责对各相关单位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总结、归纳和处理，

以及负责组织召开标准研讨会议，标准编制进度把控。 

（三）起草过程 

1 立项阶段 

随着我国沥青路面陆续进入维修养护期，废旧路面材料的再生利用成为急需解

决的技术难题，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技术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现阶段我国颁布

了 JTG/T 5521《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针对沥青混合料厂拌热再生技术从

材料控制、混合料设计、厂拌热再生施工进行了简要的规定。但随着再生技术的进

步和工程、环境的差异，行业标准 JTG/T 5521《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并不

完全适用山东省的交通环境，因此亟需对原规范中厂拌热再生的设计与评价方法改

进，制定符合山东省气候、交通条件的地方标准。根据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鲁质

监标字[2015]441 号批复，《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技术规程》列入 2015 年山东省地

方标准制定计划。 

2 初稿审查 

标准计划下达后，在山东省交通运输厅标准化秘书处的指导下，于 2016 年 3 月

初成立了由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院、高德公路建设（德州）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参

与标准制定的标准起草组，正式启动标准制定工作。结合山东省的应用项目和课题

的研究成果，针对公路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技术的术语及定义、基本要求、路面结

构层设计、材料、厂拌热再生混合料设计、厂拌热再生混合料施工、施工质量管理

与检验等技术要求进行了详细编制，于 2021 年 6 月完成《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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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初稿的编制工作。2021 年 9 月，山东省交通运输标准化委员会在济南组织召

开了《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技术规程》初稿山东省地方标准审查会，邀请了山东公

路学会、山东大学、山东省规划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高速集团创新研究院、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交通学院的 9 位专家参加。专家听取了标准

的编制情况汇报，对标准编制的思路和标准内容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专业性的

意见和建议，编写组根据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3 征求意见 

2024 年 3 月至 2024 年 7 月，编制组面向业内相关的管理、监理、设计、施工

单位统一发函征求标准意见，起草组共计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数 30 个，其中

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数 30 个，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并有建

议或意见的单位数 28 个，共收到反馈意见、建议 38 条，其中采纳反馈意见、建议

32 条，不采纳 6 条，在对收到的反馈意见进行认真的整理、分析后，对标准进行了

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4 送审稿审查 

编制组根据各单位反馈的意见进行认真梳理、总结，通过多次讨论及试验验

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完善，2024 年 9 月形成《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

技术规程》送审稿，于 2024 年 11 月在山东省交通运输标准化委员会组织下召开

《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技术规程》送审稿山东省地方标准审查会，会议邀请了山东

建筑大学、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创新研究院、德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交通运

输公路科学研究院、山东交通学院、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科学发展研究院、山东

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聊城市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山东省质量技术审查

评价中心有限公司的 9 位专家参加，对标准编制内容进行进一步讨论与完善。根据

专家组意见，为满足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的技术要求，弥补相应技术规范的缺失，

将地方标准名称变更为《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技术规范》。 

5 报批、发布 

根据《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技术规范》送审稿山东省地方标准审查会专家意

见，编制组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内容，于 2024 年 12 月形成《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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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报批稿，报送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查。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随着我国公路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大量沥青路面逐渐进入维修养护期，每年

路面养护产生的废旧铣刨料高达数百万吨，交通运输部“十三五”就提出了加强废

旧沥青路面的循环利用，也明确提出高速公路、普通干线公路废旧路面材料回收率

分别达到 100%、98%，循环利用率分别达到 95%、80%，采用路面再生技术将废旧沥

青路面加以循环利用，对于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降低建设成本具有重要

的意义。 

为了大力推广再生技术，交通部于 2008 年颁布了 JTG F41《公路沥青路面再生

技术规范》，对厂拌热再生技术从试验方法、混合料设计及施工工艺均进行了简要规

定。并于 2019 年对再生技术规范进行了更新，颁布了最新的 JTG/T 5521《公路沥

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随着再生技术的进步和工程、环境的差异，厂拌热再生技术

在山东省工程应用中遇到了一系列技术问题，因此亟需对原规范中厂拌热再生的设

计与评价方法改进，制定符合山东省气候、交通条件的地方标准。 

三、标准编制原则、主要技术内容和依据 

（一）标准的编制原则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到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遵循推进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技术的应用需求，旨在通过本文件的制

定，提升厂拌热再生工程质量，规范设计标准与施工流程，进而促进沥青路面厂拌

热再生技术的应用水平。 

本文件建立在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应用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以

提升工程质量为主线，提出了规范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设计与施工技术的具体要

求，在不断的完善和修改过程中，展开了规范的实证分析，吸取本省工程实践应用

经验，验证和完善了规范的科学性、普适性和可操作性。本文件的编制是厂拌热再

生应用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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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写的主要依据 

1.编制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是在厂拌热再生应用技术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本技术在我省的实

际应用情况，以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为原则，既考虑本技术的实用性和易操作性，同

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起草组主要把握了以下

方面。 

（1）在标准制定的指导思想方面，本标准的制定是以指导厂拌热再生技术的工

程应用为导向，更加严格的厂拌热再生沥青混合料性能控制指标，提出了具有山东

特色的厂拌热再生应用关键技术，助力厂拌热再生技术在我省公路建设行业中的应

用。 

（2）在标准主要内容方面，根据主要起草单位的多年研究成果，结合现行的行

业规范，对厂拌热再生的原材料要求、配合比设计方法、混合料施工工艺、混合料

施工质量管理进行优化完善，保证材料的性能指标与实际的施工控制相对应，设计

方法与现场施工的条件相对应并能指导生产，使厂拌热再生技术的应用更加规范，

促进了本技术在山东地区的应用。 

2.参考资料 

（1）“RAP 高掺量高性能厂拌热再生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编号：

2100100383） 

（2）“高旧料掺量厂拌热再生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项目编号：

1800180538） 

（3）“大掺量废旧沥青混合料厂拌热再生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编号：

1700670157） 

（4）行业推荐标准《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JTG T 5521-2019） 

（三）主要技术内容 

1.范围 

规定了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及适用范围，本文件规定了公路沥青路面厂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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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技术规范的术语及定义、基本要求、路面结构设计、材料、混合料设计和性能

要求、施工、质量管理和检查验收。本文件适用于各等级公路沥青路面厂拌热再

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从两个层面考虑，一个层面是吻合国家现有厂拌热再生沥青路面相关的国

家标准，充分利用现有国家标准；另一个层面是充分借鉴山东省现有地方标准的要

求，结合工程实践与山东省气候环境相适应，基于以上两个层面列出本标准引用的

主要文件。 

3.术语和定义 

为了方便标准的使用和体现便捷性，本标准列出了再生沥青混合料等术语的定

义。 

5.路面结构设计 

5.1.2 厂拌热再生沥青混合料作为沥青路面中下面层时，上覆沥青层不宜为开

级配沥青混合料。 

技术依据：研究表明对于铣刨料与沥青的黏附性相对较差，在水的侵蚀作用下

混合料容易出现掉粒、松散等现象，从而造成沥青路面的水损害病害，本标准对再

生混合料的应用层位做出了更加严苛的要求，对于一级或高速公路的表面层不推荐

采用厂拌热再生混合料，同时为了防止再生混合料的水损害，要求再生混合料作为

中下面层时，表面层不宜采用透水型开级配沥青混合料。 

5.路面结构设计 

5.3 厂拌热再生沥青混合料动态压缩模量应满足表 1 技术要求。 

表 1  厂拌热再生沥青混合料 20℃动态模量取值 

单位为 MPa 

级配类型 AC-13 
SMA-13、SMA-10、

SMA-16 
AC-16、AC-20 AC-25 ATB-25

a
 

动态模量 7500～12500 7500～12500 8500～14000 8000～13500 
6500～

11500 

注：
a
 ATB-25为 5Hz 条件下动态模量，其他再生沥青混合料为 10Hz条件下的动态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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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依据：我国 JTG D50《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规定面层沥青混合料采用

温度为 20℃、加载频率为 10Hz 的动态模量作为沥青路面结构设计参数，沥青混合

料动态模量受混合料类型、沥青型号等因素的影响，为了进行厂拌热再生沥青路面

结构参数的计算，本标准结合室内试验及现场取样验证，给出了不同类型厂拌热再

生沥青混合料动态模量的取值范围。 

6.材料要求 

6.3.1  铣刨和回收 

a) 不同结构层、混合料类型的 RAP 应分别回收、分开堆放、不应混杂。RAP 回

收可选用冷铣刨、机械开挖等方式。 

b) RAP 在回收和存放时不应混入半刚性基层材料、水泥混凝土材料、土等杂

物。 

c) 对于原有道路破碎严重、老化严重、以及局部特殊修补的路段，应预先处理

后再统一进行铣刨。 

技术依据：厂拌热再生铣刨料获取仅建议使用铣刨机铣刨的方式获取，因为钻

芯取样或机械切割的样品，室内击碎后的级配与原混合料级配容易产生较大差异。

铣刨料的级配变异性往往较大，这是造成再生路面工质质量缺陷的重要原因，因此

为了保证再生路面的工程质量，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降低铣刨料的级配变异性。 

6.3.2  预处理 

a) 使用推土机、装载机等机具将料堆的 RAP 充分混合，然后用破碎机或其他方

式进行破碎，应使 RAP 最大粒径小于再生沥青混合料公称最大粒径，不应有超粒径

材料。 

b) 根据再生混合料的公称最大粒径合理选择筛孔尺寸，将处理后的 RAP 筛分成

不少于两档的材料。条件具备时，可使用具有精细化分离功能的处理设备。 

c) 筛分好的 RAP 要严格控制堆放高度，不宜超过 3 m。在对铣刨料的检测中应

加强含水率和抽提筛分试验。 

d) 使用 RAP 时应从料堆的一端开始在全高范围内铲料。 

技术依据：①现有规范对铣刨料的分档情况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工程中大部分

项目将 RAP 一般处理为 2 挡或者 3 挡，分为 2 挡时一般分为 0-10mm 档和 10-20mm

档，分为三挡时一般分为 0-5mm 档、5-10mm 档、10-20mm 档，其基本分档原则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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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19mm、13.2mm、9.5mm、4.75mm 的筛孔通过率，为了保证厂拌热再生混合料的级

配稳定，减少级配变异，本标准规定 RAP分档不宜少于 2挡。 

②RAP 材料堆放过高容易导致铣刨料结团、并产生离析现象，本标准要求铣刨

料的堆放不宜超过 3m。同时 RAP 材料的吸水率远高于普通的沥青混合料，含水率过

高不利于厂拌热再生拌和过程中的加热升温以及 RAP 材料中旧料的均匀分散，影响

拌合的混合料质量，因此本标准对 RAP含水率进行了严格要求。 

③铣刨料堆放一段时间后，在自然环境作用下铣刨料堆表面 20cm 厚度范围内会

形成一层硬壳，在进行铣刨料取样时应先将表面的硬壳去掉后在进行取样，进行厂

拌热再生混合料生产时，应在铣刨料全高范围内从料堆的一侧开始铲料，以减少铣

刨料的级配变异性。 

6.4.2 水泥作为再生结合料或者活性添加剂时，宜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

硅酸盐水泥、火山灰硅酸盐水泥，不应使用快硬水泥、早强水泥。 

6.4.3 石灰作为再生结合料或者活性添加剂时，宜采用消石灰粉或者生石灰

粉，石灰技术指标应符合 JTG/T F20 的相关规定。 

技术依据：厂拌热再生沥青混合料的水稳定性普遍低于常规热拌沥青混合料，

可使用水泥或者石灰替代部分矿粉作为填料增加其水稳定性，水泥或石灰可有效提

升沥青与集料的黏附性，但由于水泥或石灰的水化作用，造成混合料变硬变脆，会

对混合料的低温抗裂性能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还需要严格控制水泥或石灰的掺量，

且水泥和石灰的技术要求要符合相关技术要求。 

 

说明图 1 水泥替代矿粉对混合料马歇尔稳定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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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图 2 水泥替代矿粉对混合料水稳定性影响 

6.5 再生混合料为 SMA 时，应采用纤维稳定剂，其技术指标应满足 JT/T 533 的

相关规定。 

技术依据：针对 SMA 再生沥青混合料，混合料中应添加纤维稳定剂，宜采用木

质素纤维或者聚酯纤维，其用量为混合料总重的 0.2%～0.3%，其技术指标应满足

JT/T 533《沥青路面用纤维》相关规定。纤维在 SMA 沥青混合料中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1）加筋作用，增强了沥青路面的抗低温开裂能力；（2）分散作用，将沥青与

矿粉均匀分散，提高沥青路面的抗高温车辙性能；（3）吸附作用，提高沥青用量，

增强路面的耐久性能；（4）黏附作用，增强沥青与集料的黏附作用，提高沥青路面

的抗水损害能力；（5）稳定作用，吸附多余的沥青，提高沥青路面的高温稳定性。 

6.6 根据旧沥青老化程度、沥青含量、RAP 掺配比例、再生剂与沥青的配伍

性、改善效果等，综合选择再生剂品种。沥青再生剂技术要求应满足 JTG/T 5521 的

相关规定。 

技术依据：再生剂通过化学和物理的作用将已老化的沥青恢复到想要的水平，

再生剂选择时，老化沥青与再生剂混合物的粘度特性是决定因素。不同品质的再生

剂对老化沥青性能恢复效果具有较大差异，需要通过再生剂与老化沥青的工程适用

性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再生剂应满足以下要求：（1）再生剂在混合料中的分散均匀

性，再生剂必须容易在再生混合料中分散，不会出现局部过于集中，从而造成混合

料离析；（2）能够调和回收沥青中的老化沥青粘度，使其达到设计要求；（3）与老

化沥青的相容性好，不会造成沥青某些组分的部分析出，破坏沥青结构；（4）能够

促进老化沥青的沥青质重新分布；（5）提高再生沥青混合料的使用寿命；（6）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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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条件下，不会出现浓烟，闪点高，符合环保和安全要求；（7）生产的稳定性和连

续性。 

7.混合料设计和性能要求 

7.1.1 设计前应对 RAP 进行沥青抽提试验，测定 RAP 沥青含量与基本指标。 

技术依据：研究表明沥青老化主要是由于沥青组分上逐渐发生变化，总的趋势

是小分子量的化合物向大分子量的化合物转化，高活性、高能级的组分向低活性、

低能级的组分转移。研究学者将沥青分为饱和分、芳香分、胶质和沥青质四组分，

各组分对沥青性质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说明表 1  各组分对沥青性质的影响 

组分 感温性 延度 对沥青质分散度 高温粘度 

饱和烃 好 差 差 差 

芳烃 好 - 好 好 

胶质 差 好 好 差 

沥青质 好 稍差 - 好 

组分调节理论就是从化学组分出发，认为如将老化沥青和原沥青的组分进行比

较，向老化沥青中加入所失去的组分(沥青再生剂)，使组分重新协调，就能恢复沥

青的原有性能。本标准针对废旧路面材料增加了基本指标的测定，主要考虑对于铣

刨料掺量大于 30%的厂拌热再生技术需要添加再生剂以恢复老化沥青的性能，基于

组分调节理论再生剂的选择需要添加老化沥青中丢失的组分，需要对 RAP 中老化沥

青的组分组成进行分析。 

7.2.2 厂拌热再生沥青混合料工程设计级配范围应符合 JTG F40 规定的同级配

类型新拌沥青混合料的级配范围。 

技术依据：铣刨料在再生沥青混合料中作为黑色集料还是作为沥青混合料一直

存有争议，实际情况中应根据再生方式判断铣刨料的存在形式，在热拌沥青混合料

中，由于加热作用，铣刨料会分散开，铣刨料更类似于一种黑色集料存在，由于添

加了铣刨料，厂拌热再生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更加复杂，由于铣刨料中沥青的胶结作

用，抽提前铣刨料级配不能代表混合料的实际级配，应采用铣刨料抽提后的筛分结

果进行混合料级配设计，混合料级配范围满足常规热拌沥青混合料级配范围。 

说明表 2 铣刨料抽提前后级配变化 

 19 16 13.2 9.5 4.7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10-

20mm 

抽提前 95.3 79.9 52.0 21.6 8.4 4.2 2.4 1.3 0.8 0.3 0.0 

抽提后 100 98.1 90.7 60.6 33.8 27.1 21.6 15.9 10.5 9.1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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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mm 

抽提前 100 100 95.9 87.6 58.8 37.3 29.8 21.5 14.8 8.4 2.0 

抽提后 100 100 100 100 83.6 63 48.1 33.4 22.4 19.1 14.6 

7.3.2 本文件采用马歇尔试验配合比设计方法进行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混合料

的配合比设计，对于新加改性沥青的混合料最大理论相对密度计算方法见附录 A，

对于新加基质沥青的混合料最大理论相对密度宜使用实测法。 

技术依据：我国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仍然普遍采用马歇尔击实法作为标准设

计方法，同时也允许采用其他的先进设计方法如美国的 Superpave 设计方法，但是

当采用其它设计方法时，应采用马歇尔设计方法进行验证。沥青混合料设计方法都

是以体积设计为主，关键控制混合料的空隙率、马歇尔稳定度等关键参数，准确测

得铣刨料的密度从而进行理论最大相对密度计算是进行再生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

的关键环节，根据铣刨料的材料特性，本标准规定对于新加改性沥青的混合料最大

理论相对密度计算方法见附录 A，对于新加基质沥青的混合料最大理论相对密度宜

使用实测法 

8.施工 

8.1 厂拌热再生施工前，应铺筑试验路，长度不宜小于 200 m。通过铺筑试验

段确定混合料拌和工艺、摊铺工艺、压实工艺及再生混合料的松铺系数。 

技术依据：厂拌热再生混合料拌和时间、沥青用量、压实工艺等技术指标需要

通过铺筑试验路进行验证确定，现有规范对厂拌热再生试验路未作出明确规定，导

致试验路施工随意性较大，试验路过短，没有代表性无法达到确定施工工艺的目

的，试验路过长，则导致资源材料的浪费，结合工程经验本标准推荐了厂拌热再生

试验路长度宜控制在 200-300m。 

8.2.1 厂拌热再生混合料拌制应选用间歇式拌和设备，拌和设备必须具备 RAP

的配料装置和计量装置，应增加 RAP 烘干加热系统。间歇式再生拌和机搅拌工艺流

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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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间歇式再生拌和机搅拌工艺流程 

技术依据：厂拌热再生混合料可使用间歇式或连续式拌和设备，连续式拌和设

备在我国尚不普及，本规范主要对间歇式拌和设备进行规定。工程实践中，当 RAP

掺量低于 10%时，常温 RAP 可以直接进入到拌合锅与加热的集料、沥青等进行拌合

生产热再生沥青混合料，此时可不需要独立的 RAP 加热滚筒和热料缓冲储料仓，当

RAP掺量高于 10%时，则需要独立的 RAP加热滚筒。 

8.2.3 厂拌热再生混合料拌和，宜先将 RAP 与再生剂拌和 8 s～10 s，再加入

新集料干拌 8 s～10 s，之后再喷入沥青进行拌和，总拌和时间宜比普通热拌沥青

混合料延长 10 s～20 s。 

技术依据：厂拌热再生混合料的拌合时间应根据具体的情况经试拌确定，随着

RAP 掺量的增多或 RAP 中含水率的增加，再生混合料拌和时易出现花白料，为保证

混合料拌合均匀，干拌时间宜比普通热拌沥青混合料延长 5-10s，总拌合时间延长

10～20s，以加强新旧沥青的充分融合。 

8.2.4 厂拌热再生沥青混合料拌和，应提高新集料的加热温度，宜控制在

185 ℃～195 ℃，最高不宜超过 200 ℃。拌和楼要严格控制沥青加热温度、矿料温

度和混合料出厂温度，厂拌热再生沥青混合料施工温度控制见表 4。 

表 4  厂拌热再生沥青混合料施工温度 

单位为 ℃ 

沥青类型 道路石油沥青 SBS 改性沥青 

沥青加热温度 150～160 160～170 

RAP材料加热温度 90～130（根据加热设备性能确定） 

沥青再生剂加热温度 80～140 

混合料出厂温度 155～165（超过 195废弃） 175～185（超过 195废弃） 

混合料运输到现场温度 ≥160 ≥170 

摊铺温度 ≥150 ≥165 

开始碾压混合料内部温度 ≥140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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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压终了表面温度 ≥70 ≥90 

技术依据：厂拌热再生混合料的生产温度可根据拌和设备的加热干燥能力、铣

刨料的含水率、新沥青与再生沥青黏温曲线等综合确定。同时以不加剧沥青老化、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耗并生产均匀稳定的再生沥青混合料为原则。 

RAP 的加热温度对再生效果有着显著的影响，RAP 加热一方面有助于排出 RAP 中

的水分，另一方面有助于新旧沥青及再生剂的相互混溶。试验数据表明，当 RAP 的

加热温度由 90℃提高到 120℃，再生混合料的疲劳寿命提高了近 2 倍。当然从安全

生产和防止沥青老化的角度考虑，RAP 的加热温度也不宜过高，本规范对混合料的

温度上限进行了限制。 

9  质量管理和检查验收 

9.2.2 厂拌热再生沥青混合料生产过程按表 5 规定的项目和频度检查 RAP 的质

量。 

表 5  厂拌热再生施工过程中 RAP 的检查频度与质量要求 

检查项目 

检测频度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试验方法 
高速公路、一级

公路 
其他等级公路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其他等级

公路 

RAP含水量 每日 1 次 每日 1 次 ≤3 % ≤3 % T 0305 

RAP中集料毛体积密度 每 3000吨 1 次 每 5000 吨 1 次 实测 实测 
T 0304 或 

T 0330 

RAP矿料级

配 

≤0.075 mm 每日 1 次 每 2～3日 1次 ± 2 % ±3 % 

T 0725 
0.075 mm以上筛孔

通过率 
每日 1 次 每 2～3日 1次 ± 6 % ±8 % 

RAP沥青含量 每日 1 次 每 2～3日 1次 ± 0.4 % ± 0.5 % T 0722 

注：表中的沥青含量、矿料级配、回收沥青技术指标等允许偏差均是与再生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时采用的回收料

的技术指标相比较的允许偏差。 

技术依据：为了保证材料的有效加热，尤其应严格控制 RAP 的含水率。水的比

热容为 4182 焦耳/（千克·℃），是沥青的 2.5 倍，是石料的 5 倍多（沥青、玄武

岩、砂的比热容分别为 1675、854、795 焦耳/（千克·℃）），而且水的汽化热为

2260 焦耳/千克，使水在其沸点（100℃）蒸发为水蒸气所需要的热量五倍于等量水

从 1℃加热到 100℃所需要的热量，因此，含水量高的 RAP 将严重影响再生混合料的

拌制。考虑到工程实际中存在的各种因素影响，本规范规定冷料仓内 RAP 含水率不

得高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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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引用了 JTG H20《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 D50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F40《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T 5521

《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JTG E20《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JTG F80/1《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第一册土建工程)》、JTG 3450《公路路基

路面现场测试规程》等国家、行业标准。 

本标准是对现行国家、行业标准的补充和细化，相较于 JTG/T 5521《公路沥青

路面再生技术规范》本标准结合山东省的交通条件和气候环境特点，针对公路沥青

路面厂拌热再生技术从基本要求、路面结构层设计、材料、混合料设计和性能要

求、施工、质量管理和检查验收等方面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定，是对现行标准

JTG/T 5521《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进一步补充及完善，针对性、实用性更

强。 

本标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

定。本标准各项指标不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和国家推荐性标准，内容与现行的法

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无冲突，标准的编写符合 GB/T1.1—2020 的要求。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对地方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简称“过渡

期”）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过渡期是 1 个月。 

业主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是标准实施的主体，为确保其准确

理解、掌握和执行标准，保证多级沥青结合料的应用，标准发布后将向标准实施主

体进行推广和宣贯，推动标准的落地实施。预计此项工作需要 1个月的时间。 



 




